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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監察委員紀律委員會設置辦法 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本院(86)院台參甲字第八六○八○○

二九七號公告施行 

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四日本院(87)院台秘議字第八七○九○○三

一五號令修正第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日院台紀字第一○七三七三○○○一

號令修正第三條、第四條條文 

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五日院台紀字第一○九三七三○○一二號

令修正第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八日院台紀字第一一○三七三○○○九號令

修正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九條條文 

 

第 一 條  監察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審議處理有關監察委員紀律事項，依

本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，設監察委員紀律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會之任務如左： 

一、關於人民陳訴之監察委員違法失職或違反監察委員自律規範

案件之審議處理事項。 

二、關於院會及各委員會移送之監察委員違法失職或違反監察委

員自律規範案件之審議處理事項。 

三、關於院長交議之監察委員違法失職或違反監察委員自律規範

案件之審議處理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會置委員七人，由本院院長、副院長以外之委員互選之，並互

推一人為召集人。委員任期一年，不得連任。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

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              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 

第 四 條 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，並經出席委員二

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第 五 條  監察委員如有違法失職或違反監察委員自律規範者，除法令另有

規定外，應提經本會審議後，提報院會決議依監察委員自律規範規定

處分之。 

第 六 條  本會審議案件，必要時得推請本會委員先予調查，由本會職員協

查。其調查報告由本會審議處理。 

第 七 條  本會審議案件，得通知相關監察委員以口頭或書面提出說明。 

第 八 條  本會置秘書一人、幹事若干人，由本院職員調兼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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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 本辦法經本院院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